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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329 号 
 

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23 年 12 月 8 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<债权转让完成

告知书>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债权转让公告”）显示，你公司收

到债权人西藏源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源耀”）

与控股股东西藏盛邦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盛邦”）出

具的《债权转让完成告知书》，西藏源耀将截至 2023 年 7 月 24

日债权本息及其他应收款合计 339,533,432.82 元（下称“标的

债权”）转让给西藏盛邦，西藏盛邦已于 2023 年 12 月 7 日付清

债权转让价款，西藏源耀对公司享有的标的债权系 2022 年 12月

自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汶锦”）处受让。2023

年 12 月 18 日晚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<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进

行债务豁免>暨提请增加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

“债务豁免公告”）显示，西藏盛邦决定对标的债权中利息及其

他费用合计 189,533,432.82元予以豁免，本金 1.5亿元自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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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 月 25 日起暂停计息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.债权转让公告显示，西藏源耀对公司享有的标的债权系

2022 年 12 月自四川汶锦处受让，西藏源耀将截至 2023 年 7 月

24日债权本息及其他应收款合计 339,533,432.82元转让给西藏

盛邦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四川汶锦债权的形成时间、原因、资金流向，相

关债权债务关系是否真实，是否存在相关资金流向西藏盛邦、时

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；并进一步核查四

川汶锦资金来源，说明是否存在相关资金实际来源于西藏盛邦、

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、其他关联方或上市公司的情形； 

（2）你公司对相关债务确认、利息计提的具体会计处理及

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法律法规要求，相关金额与西藏

盛邦收购债权金额是否一致及理由； 

（3）说明西藏源耀取得原债权人四川汶锦标的债权的过程、

交易双方已履行的决策审批公示程序、相关程序的合法合规性，

以及相关债权转让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，原债权人四川汶锦是否已

丧失对公司主张债权的全部权利，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；并进一步核查西藏源耀资金来源，说明是否存在相关资金实

际来源于西藏盛邦、时任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、其他关联方或

上市公司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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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说明西藏源耀向西藏盛邦转让债权已履行的决策审批

公示程序，相关程序的合法合规性，结合西藏盛邦与相关债权人

的协议履行情况，说明西藏盛邦是否已取得合法有效的债权人资

格，西藏源耀是否已丧失对公司主张债权的全部权利，以及债权

转移对后续债务豁免法律效力等方面的影响，请律师进行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5）核查并说明西藏盛邦本次债权转让价款的资金具体来

源，是否涉及使用公司信用或资产进行担保抵押质押，是否存在

实际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，是否涉及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未披露

协议或安排； 

（6）结合《债权转让协议》主要条款、债务豁免主要内容，

说明债权转让及债务豁免是否设置可撤销、可终止条款，是否附

带生效条件或其他约定，后续是否涉及以其他方式返还或其他利

益安排，如是，请说明相关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充分提示相

关条款对你公司的财务影响及潜在风险，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； 

（7）说明你公司针对本次债权转让的主要会计处理过程，

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依据及合规性。 

2.债务豁免公告显示，西藏盛邦仅拟豁免标的债权的利息及

其他费用 189,533,432.82 元，本金 1.5 亿元自 2023 年 7 月 25

日起暂停计息。请你公司在函询相关方的基础上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西藏源耀向西藏盛邦转让相关债权的原因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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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债权是否与西藏盛邦债务豁免构成一揽子交易，债务豁免是

否存在其他配套安排，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重大事

项； 

（2）西藏盛邦就债务豁免履行的相关审批与内部决策程序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日期、涉及主体、主要内容、合规性及

有效性等，在此基础上说明西藏盛邦在发出《债务豁免告知书》

之前是否已获得有效、充分的授权，相关行为是否符合所适用的

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，并说明针对本次债务豁免是否仍需履行其

他审批或决策程序； 

（3）结合各相关方审批、决策、委托授权等情况，说明本

次签署的债务豁免相关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，是否已完全生效

及具体生效日期； 

（ 4）说明西藏盛邦仅豁免标的债权利息及其他费用

189,533,432.82 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针对本金 1.5 亿

元的后续安排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安排； 

（5）结合债权转让、债务豁免相关协议或安排，说明你公

司未来是否存在被追偿债务或需承担其他责任、履行其他义务的

可能，如是，请具体说明； 

（6）说明你公司针对本次债务豁免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，

结合债务重组准则及金融工具准则等相关规定，说明本次拟豁免

债务的现时义务是否已解除，是否符合终止确认相关负债的条件、

是否符合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的条件，并说明本次债务豁免事项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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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对你公司 2023 年当期损益和期末净资产的影响，相关会计处

理的依据及合规性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在公司年报审查过程中对本次债务豁免事项

予以重点关注，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你公司预重整进展相关公告显示，西藏盛邦等组成的联合

体为预重整正选投资人，重整备选投资人四川恒溱网络科技有限

公司等组成的联合体已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备选投资人资格。请你

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预重整备选投资人自愿放弃备选投资人资格对你

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； 

（2）说明你公司是否已就债权转让、债务豁免相关协议征

询预重整管理人的意见，在预重整期间签订相关协议是否合规，

相关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； 

（3）鉴于西藏盛邦集合体为你公司预重整投资人，说明西

藏盛邦受让你公司债权而后豁免是否与西藏盛邦集合体参与你

公司预重整构成一揽子方案，相关方之间是否存在抽屉协议，是

否影响债权转让、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。 

4.你公司 2023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实际控制

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》显示，因涉

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罗希被中国证监会立

案。请你公司在函询西藏盛邦、罗希的基础上说明： 

（1）本次债权转让、债务豁免完成后是否具有下一步明确



6 

 

安排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

的事项； 

（2）除本次拟豁免的债务外，你公司与关联方存在的其他

债务的具体信息、2023 年已计提财务费用情况，在此基础上说

明你公司与关联方对相关债务是否存在豁免等债务重组安排，以

及可能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； 

（3）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尚未偿还你公司的

资金占用余额，并结合你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被立案调查事项，说

明你公司是否存在新的资金占用等应披露未披露事项。 

5.你公司 2022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，会

计师对“对西藏青稞啤酒有限公司、西藏福地天然饮品产业发展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地饮品”）、西藏福地天然饮品包装

有限责任公司、西藏天地绿色饮品发展有限公司的大额应收款项

本息共计 43,932.16 万元尚未收回”“持续经营能力”两个事项

无法获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同时，你公司 2022 年度内部

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，涉及事项为“未完成大额应收款项清

收”“未披露资金占用”。 

你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《关于西藏证监局对公

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决定的整改进展情况的公告》显示，西藏盛

邦关于上述大额应收款项代为偿还的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。其中，

2022 年 6-12 月，公司以采购款冲抵收回福地饮品欠款

12,588,975.51元；2023 年 1-3月以采购款冲抵收回福地饮品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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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 974,931 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导致非标意见事项的消除进展情况、你公司

对内部控制的整改情况，以及若上述事项影响在公司 2023 年年

报披露前仍未消除是否将对公司 2023年年报审计意见产生影响； 

（2）说明以采购款冲抵福地饮品欠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采购时间、采购内容、采购金额及冲抵金额等，并说明相

关业务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和商业实质。 

6.请说明本次债权转让、债务豁免的筹划过程，包括重要时

间节点、主要参与人员，你公司是否按规定做好内幕信息知情人

登记及保密工作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

属相应期间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泄露内幕

信息、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等情形，并报备上述事项的内幕

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1 月 2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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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2 月 1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 


